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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厅发〔2017〕24号

各人身保险公司、各财产保险公司、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为进一步规范中国保险业保单登记管理信息平台（以下简称保单登记平台）数据报送工作，提高平台数据质量，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的数据报送，是指各保险公司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建设中国保险业保单登记管理信息平台的通

知》（保监发〔2015〕102号）、《中国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启动中国保险业保单登记管理信息平台第二期建设的通知》

（保监厅发〔2016〕62号）和《中国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发中国保险业保单登记管理信息平台第二期接口程序工作的通

知》（保监厅发〔2016〕83号）等文件要求，向保单登记平台报送相关数据。

二、各保险公司应高度重视保单登记平台数据报送工作，切实落实本公司保单登记领导小组的职责，建立数据报送

和质量管理责任机制。要指派一名公司级领导负责本公司数据报送和质量管理，并将人员变更情况及时向保监会保单登

记领导小组办公室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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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保险公司只要开展相关业务，就应提前与保单登记平台对接，并建立数据报送系统的业务连续性和容灾备份

机制。同时要加强数据源头管理，完善本公司相关系统，按照保单登记平台数据模型、业务代码等接口规范要求，根据

实际业务情况，进行数据模型对照和业务代码映射，确保报送的数据真实、完整、准确、规范。

四、各保险公司只要有相关业务发生，就应严格按照T+1的要求报送数据。在报送保单产品信息时应采用报送中国保

监会审批或者备案时所使用的产品名称全称，不得简化产品名称。对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保信）反馈的各类问题，要及时响应并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理。

五、各保险公司不得迟报、漏报、瞒报、错报和重复报送数据，不得以相关系统改造、升级、宕机为由或无正当理

由停报，不得对数据进行人为清洗、统一赋值和故意篡改，不得在非生产环节中报送生产数据。

六、各保险公司如因特殊原因确需暂停数据报送，应提前向保监会保单登记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书面申请，详细说

明暂停数据报送的原因以及拟恢复报送数据的时间。暂停数据报送的保险公司，在恢复报送数据后的3个工作日内，应完

成暂停数据报送期间的数据补报工作。

七、新批筹的保险公司，应及时向中国保信申请接入保单登记平台，严格按照保单登记平台的相关标准规范，完成

平台对接。保监会将把新批筹公司与保单登记平台对接完成情况作为对其开业验收的内容之一。

八、中国保信应制定保单登记平台运营管理的流程、规范和数据报送、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加强数据报送与数据

质量的监控工作，定期或不定期编制监控报告，并向保单登记平台领导小组报告，适时向行业公布。发现问题应及时向

保险公司反馈，积极跟踪、协助并督促保险公司完成问题整改。

九、保监会将对各保险公司的保单登记平台管理机制落实情况、数据报送和数据质量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

对于违反本通知要求的保险公司，中国保监会将向行业通报，并视情节轻重，根据《保险法》及其他相关规定，采取进

一步监管措施。

 

中国保监会办公厅



6/9/2017 中国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保险业保单登记管理信息平台数据报送和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 ­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68/info4070155.htm 3/3

2017年5月15日

 

网站声明 | 使用说明 | 阅读排行 |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 WAP网站 | RSS订阅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5号 邮编：100033 电话：（010）66286688

版权所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京ICP备05047276号 最佳浏览分辨率1024×768

http://www.circ.gov.cn/tabid/5244/Default.aspx
http://www.circ.gov.cn/tabid/3155/Default.aspx
http://www.circ.gov.cn/tabid/7307/Default.aspx
http://www.circ.gov.cn/tabid/125/Default.aspx
mailto:help@circ.gov.cn
http://www.circ.gov.cn/circwap
http://www.circ.gov.cn/tabid/3876/Default.aspx
javascript:window.external.AddFavorite('http://www.circ.gov.cn', '%E4%B8%AD%E5%9B%BD%E4%BF%9D%E9%99%A9%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5%A7%94%E5%91%98%E4%BC%9A')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82E3A1F313F2811E053022819AC169B

